
B071

■ 2017年8月31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斯太尔 股票代码

00076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琛 冯永飞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武宜南路

377

号武进 创

新产业园

2

号楼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武宜南路

377

号 武 进 创

新产业园

2

号楼

电话

0519-8159 5631 0519-8159 5760

电子信箱

000760@sterdl.com 000760@sterdl.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元 ）

63,111,635.30 81,120,639.37 -2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20,476,792.96 -77,714,019.29 25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

-127,585,298.27 -81,831,173.44 -55.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48,380,948.34 -70,336,484.75 -110.96%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15 -0.10 255.0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15 -0.10 255.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8% -2.32% 8.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元 ）

2,766,191,493.36 2,993,028,618.26 -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2,124,194,981.96 2,011,818,343.95 5.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3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 的 优 先 股股 东

总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1% 117,565,960 117,400,360

质押

117,565,960

长 沙 泽 洺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1% 73,375,260 0

质押

73,375,260

珠 海 润 霖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1% 60,790,260 0

质押

60,789,400

宁 波 贝 鑫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4% 58,700,180 0

质押

43,700,000

宁 波 理 瑞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4% 50,000,000 0

质押

49,500,000

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9% 39,349,952 0

吴晓白 境内自然人

0.60% 4,700,000 4,700,000

刘晓疆 境内自然人

0.60% 4,700,000 4,700,000

张宇 境内自然人

0.39% 3,107,773 0

中国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民 生

加银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2,939,42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经核查 ，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 、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珠海润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与上述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不适用 。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7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领导下，面对逐步严格的融资现状、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越发严苛的排放政策，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和运营战

术，致力于实现国内柴油发动机板块销售突破及产能爬坡。 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产业投资及资本运作，以发挥板块协同效应，培育利润增长点，进一步增强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共完成营业收入6,311.1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2.2%，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

047.68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基于中介机构评估结果，在解决往来款清偿和对外担保解除的基础上，以4.6亿元的价格向上海惠天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了青

海恒信融锂业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并完成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该事项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增加合并报表税后净利润约2.34亿元）。

2、本公司子公司斯太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日出资设立无锡增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晓疆

2017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760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

2017-097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8月18日以电子、书面及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17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9人。 会议由董事长刘晓疆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审议通过了《2017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截至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39,962.81万元。 尚未使用的金额为3,341.54万元（其中募集资金3,202.65万元，专户存储

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138.89万元）。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原激励对象杨渝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九部分“激励计划的变

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的相关规定，应取消其激励资格，并由公司对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6.23元/股）加上年化9%的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

销。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由于董事会已取得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因此该议案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因部分激励对象主动离职，部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需回购注销。 回购完成后，公司

注册资本将变更至788,194,628元。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等规定，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由于董事会已取得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因此该议案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意见。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760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

2017-098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7年8月29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8

月18日以电子、书面及传真方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立用先生主持，应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5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5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审议通过《2017年上半年度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基本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有效保护了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认为：原激励对象杨渝先生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应当回购并注销，同意公司回购注销杨渝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万股。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部分激励对象主动离职，部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需回购注销，回购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至788,194,628元。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4年修订）》等规定，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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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1、2015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

提出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方案并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2、2015年12月4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正式批准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3、2015年12月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

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4、2016年1月7日，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680万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公司注册资本增

加至788,644,628元。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及价格

由于公司原激励对象杨渝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应取消

其激励资格，并由公司对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6.23元/股）加上年化9%的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1、回购数量

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因此，公司需回购的原激励对象杨渝先生获授的10

万股限制性股票无需调整。

2、回购价格

根据《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回购价格计算公式为：回购价格=授予价格×（1+9%/365×N� ），其中N为杨渝

先生持有限制性股票的实际天数。杨渝先生自2017年8月17日正式离职，即持有限制性股票的实际天数为619天。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无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因此，原激励对象杨渝先生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的授予价格为6.23元/股。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公

司应向杨渝先生支付的回购限制性股票的含税回购款总额为718,088.58元（包括认购款623,000.00元，含税利息95,088.58元）。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杨渝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我们同意由公司将其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0,000�股，以授予价格（6.23元/股）加上年化9%的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

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行为合法、合规。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认为：原激励对象杨渝先生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应当回购并注销，同意公司回购注销杨渝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万股。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价格、数量，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决定并实施本次回购注销的合法、有效授权；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消依法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程序，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备忘录1号》、《备忘录2号》、《备忘录3号》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结算手续，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六、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回购前 （股 ） 占比 （

%

） 尚在回购中 （股 ） 本次拟回购 （股 ） 回购后 （股 ） 占比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4,050,360 17.00 200,000 100,000 133,750,360 16.9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54,444,268 83.00 0 0 654,444,268 83.03

三、股份总数

788,494,628 100.00 200,000 100,000 788,194,628 100.00

注：尚在回购中的20万股限制性股票系原激励对象汪涛先生因自身原因离职而触发公司回购义务所致，该回购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目前尚处于回购过程中。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31日

股票代码：

000760

股票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

2017-100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减少

注册资本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8月29日，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授予价格（6.23元/股）加上年化9%的利息回购注消部分激励对象所持的限制性股票100,000股。 回购完毕后，公司将

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至788,194,628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2017年8月31日）起45天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

合法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有效担保。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760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

2017-101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修订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8月29日，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原激励对象杨渝先生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6.23元/股）

加上年化9%的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至788,194,628元。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等规定，董事会基于股东大会授权，同意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变更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788,494,628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788,494,628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788,494,628股，全部为内资股。

变更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788,194,628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788,194,628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788,194,628股，全部为内资股。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由于该事项董事会已取得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760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

2017-096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Frédéric VERWAERDE

董事长 因公出差

Thierry de La Tour d

’

Artaise

Xiaoqing PELLEMELE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Frederic BERAHA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苏泊尔 股票代码

0020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继德 方琳

办公地址

中国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区江晖路

1772

号

苏泊尔大厦

19

层

中国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区江晖路

1772

号

苏泊尔大厦

19

层

电话

0571-86858778 0571-86858778

电子信箱

yjd@supor.com flin@supor.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6,909,466,633.07 5,751,920,817.78 5,751,920,817.78 2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96,973,222.60 470,536,171.34 470,536,171.34 2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566,994,969.20 420,109,020.93 420,109,020.93 3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58,857,207.70 206,636,530.62 206,636,530.62 170.4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728 0.574 0.574 26.8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727 0.573 0.573 2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6% 10.37% 10.37% 2.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7,395,864,867.04 7,854,199,313.01 7,857,779,624.86 -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667,535,331.09 4,540,328,597.59 4,542,017,463.10 2.76%

注：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收购SOUTH� EAST� ASIA� DOMESTIC� APPLIANCES� PTE.� LTD.�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出资382,

500.00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187万元)收购SOUTH� EAST� ASIA� DOMESTIC� APPLIANCES� PTE.� LTD.（简称“SEADA” ）51%的股权。 因控股股东SEB� INTERNATIONALE� S.A.S

持有SEADA100%的股权，为SEADA的母公司，本次收购确定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本次收购已于本报告期完成，需追溯调整上年度末总资产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52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 的 优 先 股股 东

总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SEB INTERNATIONALE S.A.S

境外法人

81.18% 666,681,904 271,367,59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0% 17,244,027 0

富达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1.77% 14,551,171 0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

境外法人

1.17% 9,568,277 0

法国巴黎银行

－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07% 8,802,608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 新 丝 路 灵 活 配 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7% 5,50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中小 盘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基金

其他

0.66% 5,400,0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65% 5,372,410 0

高华

－

汇丰

－GOLDMAN, SACHS ＆ CO.

境外法人

0.62% 5,066,73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4% 4,423,6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大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介绍

上半年苏泊尔抓住市场机遇，坚持创新战略和精品战略，推出的压力球釜电饭煲、真磨醇浆机二代等新品，推动小家电主要品类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 根据第三方市场调研公司的

数据显示，上半年苏泊尔在电饭煲、电压力锅、电磁炉、电水壶、豆浆机、搅拌机、榨汁机、煎烤机、慢炖锅等9大主要品类合计的市场份额同比提升超过1个百分点，市场地位进一步巩固。

在炊具品类中苏泊尔推出铸铁珐琅锅系列新品、负压保鲜盒、极光系列水杯等新品受到市场欢迎，推动销售持续增长。

在渠道建设方面，苏泊尔精耕三四级市场，继续提升三四级市场网点覆盖率，不断完善三四级市场的服务体系。 顺应电商发展，持续提升电商专业化运营，保持在电商渠道的快速增

长，根据第三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苏泊尔在主要电商平台的市场占有率快速提升。

在出口业务上，虽然面临国际市场的诸多不确定性，但是苏泊尔持续推动出口SEB业务订单的快速转移。 今年上半年整体出口业务保持较好的增长。

在内部运营上，苏泊尔积极面对原材料不断上涨的外部因素，持续提升基地内部运营效率，加快产品标准化进程，有效降低了原材料对成本的不利影响。

（二）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09,466,633.07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12%，实现利润总额728,943,161.15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73%。每股收益0.728元，同比上升26.83%。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6,882,985,567.9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55,153,936.32元，增幅20.17%，主要受益于公司内外销营业收入及国内外市场占有率较去年均有较好的增长。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4,

811,075,805.88元，较上年同期上升827,063,665.78元，增幅20.76%。 主营业务毛利率30.10%，较上年同期下降0.34%。 其中，炊具主营业务实现收入2,321,071,495.04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15.53%；电器主营业务实现收入4,550,519,605.60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70%。 内销主营业务实现收入5,196,658,252.15元，同比增长21.60%；外贸主营业务实现收入1,686,327,

315.81元，同比增长15.95%。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

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909,466,633.07 5,751,920,817.78 20.12%

营业成本

4,834,039,606.04 4,012,799,751.80 20.47%

销售费用

1,134,645,241.04 907,452,327.58 25.04%

管理费用

193,325,749.99 179,836,717.36 7.50%

财务费用

-1,348,604.52 -8,175,484.32 83.50%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

产生汇兑损失

，

而去年同期产生汇兑

收益

。

所得税费用

131,663,860.57 144,399,904.08 -8.82%

研发投入

164,074,818.13 146,387,105.12 1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58,857,207.70 206,636,530.62 170.45%

主要系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中的销售商

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9,207,083.78 -134,467,318.43

-

137.39%

主要系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9,314,628.40 -369,003,970.42 -32.60%

主要系 本 期 分红较去 年 同 期 增 加 所

致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0,805,881.87 -295,636,450.71 15.16%

（三）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炊具行业

2,321,071,

495.04

1,536,873,

645.95

33.79% 15.53% 19.03% -1.95%

电器行业

4,550,519,

605.60

3,264,784,

304.25

28.25% 22.70% 21.61% 0.64%

橡塑行业

11,394,467.32 9,417,855.68 17.35% 14.42% 13.65% 0.55%

其他

26,481,065.11 22,963,800.16 13.28% 9.93% -20.23% 32.79%

小计

6,909,466,

633.07

4,834,039,

606.04

30.04% 20.12% 20.47% -0.20%

分产品

电锅类

2,027,320,

768.98

1,429,254,

888.61

29.50% 14.38% 15.90% -0.92%

分地区

内销

5,223,139,

317.26

3,442,187,

485.72

34.10% 21.54% 21.82% -0.15%

外销

1,686,327,

315.81

1,391,852,

120.32

17.46% 15.95% 17.24% -0.91%

小计

6,909,466,

633.07

4,834,039,

606.04

30.04% 20.12% 20.47% -0.20%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1、卓越的产品创新能力

苏泊尔长期以来专注于炊具及厨房小家电领域的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对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有着敏锐的观察和科学的研究，通过系统化的产品创新体系，源源不断地向市场提供

创新产品。

继1994年苏泊尔推出了国内第一口安全压力锅后， 公司相继在2005年推出首款陶晶内胆电饭煲，2007年推出了首创无涂层不锈铁锅技术，2009年成功引进SEB火红点专利技术，

2011年推出行业首台IH电饭煲，2013年首创球釜内胆， 2015年重磅推出行业首款蒸汽球釜IH电饭煲，2016年推出的鲜呼吸100电压力锅、真磨醇浆豆浆机等新品，持续引领行业发展。

此外，苏泊尔的巧易旋压力快锅、陶瓷煲等创新差异化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根据第三方的监测数据，苏泊尔炊具业务长期以来一直稳居市场第一；小家电业务9大品类合计市场份额稳

居市场第二。

2、稳定的经销商网络

苏泊尔拥有稳定的经销商团队，长期以来苏泊尔与经销商保持着良好的互利合作关系。 相对较高的网点覆盖率和覆盖密度确保了苏泊尔产品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消费者手中。

3、强大的炊具与小家电研发制造能力

苏泊尔目前拥有五大研发制造基地，分布在玉环、武汉、杭州、绍兴及越南。 其中，武汉基地是目前全球单体产能最大的炊具研发、制造基地，绍兴基地的小家电制造能力也位居世界

前列。 强大的基地研发制造能力和优质的研发团队强有力地保证了苏泊尔的产品品质和创新能力。

4、与SEB的整合协同效应

苏泊尔与法国SEB的战略合作开始于2006年，截至报告期末SEB集团持有苏泊尔81.18%的股份。SEB集团拥有超过150多年历史，炊具和小家电品类市场份额居全球第一。苏泊尔与

SEB的强强联合，不仅能为苏泊尔每年带来稳定的出口订单，帮助苏泊尔大幅提升整体规模与制造能力；同时，双方在研发、管理等诸多领域的深入合作，必将进一步提升苏泊尔的核心

竞争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修订的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

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收购SOUTH� EAST� ASIA� DOMESTIC� APPLIANCES� PTE.� LTD.�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出资382,500.00

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187万元)收购SOUTH� EAST� ASIA� DOMESTIC� APPLIANCES� PTE.� LTD.（简称“SEADA” ）51%的股权。SEB�国际持有SEADA� 100%的股权，为SEADA的母

公司，同时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收购确定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Frédéric� VERWAERDE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032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2017-022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或“苏泊尔”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8月29日在香港马哥

孛罗酒店会议厅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其中董事长Frédéric� VERWAERDE先生委托董事Thierry� de� La� Tour� d’

Artaise先生代为主持本次董事会并对会议审议事项进行表决；独立董事Xiaoqing� PELLEMELE女士委托独立董事Frederic� BERAHA先生代为对会议审议事项进行表决。 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2017年8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2017年8月3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 审议通过《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详见2017年8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发表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及安排将另行通知。

三、 审议通过《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详见2017年8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及安排将另行通知。

四、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下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事宜：

(1)�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授权董事会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3)�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4)�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解除限售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5)�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除限售；

(6)�授权董事会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的全部事宜；

(7)�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列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情况时，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8)�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发生了派发现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影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

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和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9)�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必需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

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

(10)�授权董事会，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以及做出其认为

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

(11)�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12)�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一致。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及安排将另行通知。

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回购社会公众股方式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公司拟从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社会公众股430万股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

《关于公司以回购社会公众股方式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告》详见2017年8月3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WMF品牌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业务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福腾宝（上海）商业有限公司收购WMF品牌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业务，业务主要涉及消费者产品存货及固定资产，其中存货主要为厨房炊具、小家电等产品。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Thierry� de� LA� TOUR� d’ARTAISE先生、Frédéric� VERWAERDE先生、Harry� TOURET�先生、Vincent� LEONARD先生、Bertrand� NEUSCHWANDER先生五位董事在SEB

集团担任高管职务，以上五位董事属于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进行回避表决。

《关于收购WMF品牌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业务的公告》详见2017年8月3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17年9月21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2017年8月3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032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2017-023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苏泊尔”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8月29日在香港马哥孛

罗酒店会议厅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Philippe� SUMEIRE

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监事投票表决，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2017年8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2017年8月3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 审议通过《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监事投票表决，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审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程序和决策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利于建立、健全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高层管理人员及员工的积极性，实现员工与公司共同发展。 公司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详见2017年8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及安排将另行通知。

三、 审议通过《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经监事投票表决，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详见2017年8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及安排将另行通知。

四、 审议通过《关于核实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经监事投票表决，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对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初步核查后，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因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

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将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者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 监事会将于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前5日

披露对激励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其公示情况的说明。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详见2017年8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回购社会公众股方式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公司拟从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社会公众股430万股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经监事投票表决，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回购社会公众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

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

《关于公司以回购社会公众股方式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告》详见2017年8月3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WMF品牌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业务的议案》

公司拟向福腾宝（上海）商业有限公司收购WMF品牌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业务，业务主要涉及消费者产品存货及固定资产，其中存货主要为厨房炊具、小家电等产品。

经监事投票表决，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监事Philippe� SUMEIRE先生在SEB集团担任高管职务，属于关联监事，在审议本议案时进行回避表决。

《关于收购WMF品牌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业务的公告》详见2017年8月3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32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2017-026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

WMF

品牌中国市场消费者

产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苏泊尔” ）拟以自有资金向福腾宝（上海）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腾宝公司”或“WMF中国” ）收购WMF品牌中

国市场消费者产品业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整合公司及控股股东旗下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优化资源布局，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购买WMF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业务，业务主要涉及中国消费者产品存货及固定资产，其中

存货主要为厨房炊具、小家电等产品。 WMF品牌始创于1853年，系德国高端厨具、厨房餐桌用品及小家电领导品牌，尤其在专业咖啡机领域享有盛誉。

本次交易对方WMF中国系公司控股股东SEB� INTERNATIONALE� S.A.S旗下全资孙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表决通过， 董事Thierry� de� LA� TOUR� D’ARTAISE先生、Frédéric� VERWAERDE先生，Harry�

TOURET先生，Vincent� LEONARD先生及Bertrand� NEUSCHWANDER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该事项进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

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之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WMF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存货及固定资产等；

2、后续运营方式：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运营WMF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业务；

3、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目前WMF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业务由福腾宝（上海）商业有限公司运营，其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名 称：福腾宝（上海）商业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318号1幢1103室

注册资本：欧元780.00万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2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人代表：郑乃光

经营范围：餐具、厨房用具及其配件、家居用品、家用电器、厨房刀具、咖啡机、陶瓷产品、玻璃器皿、净水设备的批发，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网上零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

口及其相关配套业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WMF� Group� GmbH持有福腾宝（上海）商业有限公司100%股权，WMF� Group� GmbH系公司控股股东SEB� INTERNATIONALE� S.A.S旗下全资子公

司。

(3)�拟收购标的情况

截至2017年6月30日，福腾宝公司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存货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10,868.26万元。消费者产品业务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1,908.82万元，营业利润-3,795.52万

元，净利润-3,644.83万元。 该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情形，亦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4、拟收购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对福腾宝（上海）商业有限公司消费者产品存货和销售渠道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6月30日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坤元评报【2017】第486号《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福腾宝（上海）商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被评估标的在基准日资

产评估值为11,865.03万元，增值额为996.77万元，增值率为9.17%。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拟收购标的资产定价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以2017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评估价值为依据，WMF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存货及固定

资产账面值为10,868.26万元，资产评估值为11,865.03万元，评估增值率为9.17%。公司将依据上述评估值在交易时点的实际存货价值并按照前述增值率确定最终交易价款，预计不超过

本次资产评估值。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WMF中国从事消费者业务的团队及其销售渠道将由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统一管理，WMF中国承诺今后将不在中国市场从事与消费者产品业务有关的一切销

售行为。同时，公司将获得WMF品牌及商标在中国的使用权。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员办理本次交易的后续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关联交易协议签署、子公司工商登记及其他

交易相关的事宜。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运营WMF品牌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业务将有利于整合公司及控股股东旗下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优化资源布局。 公司作为国内炊具及小家电行业的

领军企业在细分市场深耕多年，拥有丰富的品牌管理和运营经验，能够促进WMF品牌消费者产品业务的发展；同时WMF品牌作为高端炊具及小家电品牌也能进一步完善公司在中国

市场的产品布局，具有一定的协同作用。 本次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福腾宝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与其关联方WMF� CONSUMER� ELECTRIC� GMBH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2,315.28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表决，并

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购买WMF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业务，业务主要涉及中国消费者产品存货及固定资产，其中存货主要为厨房炊具、小家电等产品。 本次转让的标的定价将根据具

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在交易时点实际存货价值按照评估增值率确定最终交易价款，预计交易价款不超过本次资产评估值，即不

超过11,865.03万元。 因交易对方系公司控股股东SEB� INTERNATIONALE� S.A.S旗下全资孙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

表决该事项时， 关联董事Thierry� de� LA� TOUR� D’ARTAISE先生、Frédéric� VERWAERDE先生，Harry� TOURET先生，Vincent� LEONARD先生及Bertrand� NEUSCHWANDER

先生均进行回避表决，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整合公司及控股股东旗下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优化资源布局。 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购买WMF品牌中国市场消费者产品业务。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17】第486号《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福腾宝（上海）商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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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苏泊尔”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2017年9月21日召开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召集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9月21日下午13：00开始

3、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9月20日至2017年9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9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7年9月20日下午3:00至2017年9月21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72号苏泊尔大厦19层会议室

5、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截至2017年9月14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上述本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参加网络投票；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 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公司以回购社会公众股方式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8月31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另根据《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公司将对中小投

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 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

关于公司以回购社会公众股方式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

√

四、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

的有效证明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

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7年9月18日下午5：00�点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4、登记时间：2017年9月18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5：00。

5、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72号苏泊尔大厦19层证券部。

五、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 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叶继德 方琳

电 话：0571-� 8685� 8778� � � � � � � � � �传 真：0571-� 8685� 8678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72号苏泊尔大厦19层

邮 编：310051

2、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样本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032” ，投票简称为“苏泊投票” 。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100

议案

1

《

关于公司以回购社会公众股方式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

1.00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

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9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9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7年9月2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___� � � � � � � � � � � � � � � � � � � 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

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同意”“反对”“弃权”都不打“√”视为弃权，“同意”“反对”“弃权”同时在两个或以上选择中打“√”视为废票处理）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

《

关于公司以回购社会公众股方式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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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回购社会公众股的方式实

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证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苏泊尔”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

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拟从二级市场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方式

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社会公众股。

二、回购股份的用途

用于实施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三、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平均成本不超过人民币44元/股（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决议前十个交易日或者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的120%）。 若公司在回购

期内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四、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以本次预计回购股份430万股且回购股份平均成本不超过人民币44元/股计算，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8,92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五、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本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份。 在回购股份平均成本价格不超过44元/股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份4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0.524%。

六、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起不超过六个月，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况。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

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规模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5,544,532 33.55% 279,844,532 34.07%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545,743,078 66.45% 541,443,078 65.93%

三

、

总股本

821,287,610 100% 821,287,610 100%

注：本次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78.54亿元，货币资金余额为7.5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5.40亿元，公司资产负债率41.96%，2016年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0.76亿元。 假设本次拟回购的430万股按最高回购价格计算，按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2.41%、约占公司净资产的4.17%。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且自有流动资金较为充足，公司认为本次回购股份事宜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如前所述，按照股份回购数量430万股测算，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条件，因此，回购后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九、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股份回购决议前六个月内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

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股份回购决议前六个月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如下：董事苏显泽先生于2017年4月24日-5月16日期间，

累计卖出公司股份367,291股，成交均价46.517元/股；财务总监徐波先生于2017年4月26日-5月12日期间，累计卖出公司股票58,000股，成交均价47.885元/股（上述成交均价为2016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除权除息实施前价格）。除此之外，本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股份回购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十、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以下事宜：

1、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情况决定实施或者终止本回购方案。

（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具体办理回购公司股份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有关规定择机回购公司股份，包括回购的具体股份时间、价格、数量等；

2、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十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拟通过回购社会公众股的方式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我们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不作他用，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三）公司回购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目前公司现金流稳健，该项支出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社会公众股份合法、合规，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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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泰禾集团 股票代码

0007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亮 黄汉杰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18

号京汇大厦

19

层

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横屿路

9

号东二环泰禾城市广场

2

号楼

29

层

电话

010-85175560 0591-87731557

电子信箱

dongmi@tahoecn.com huanghj@tahoec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元 ）

8,927,397,179.46 6,617,939,167.00 3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919,690,931.81 774,800,744.37 1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

806,183,442.12 598,504,194.21 3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9,197,117,815.76 -11,681,686,098.3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7390 0.6226 18.7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7390 0.6226 18.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0% 5.70% -0.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元 ）

161,896,888,469.79 123,364,697,642.46 3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8,555,413,825.12 18,000,836,048.24 3.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1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 的 优 先 股股 东

总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97% 609,400,795 0

质押

607,558,872

叶荔 境内自然人

12.05% 150,000,000 0

质押

150,000,000

招商财富

－

招商银行

－

泰 禾

1

号 员 工

持股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83% 47,633,261 0

福建智恒达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6% 44,318,186 0

英大国际信 托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英大

信托

－

尊赢

ZY－004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70% 33,650,000 0

陕西省国际 信 托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陕

国投·正灏

10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2.63% 32,720,000 0

国投泰康信 托有 限 公 司

－

国 投 泰康

信托瑞福

54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 信

托

其他

2.25% 28,000,000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南信托·

聚鑫

1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3% 22,727,272 0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汇添富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83% 22,727,27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1% 20,00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 ，叶荔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其森先生系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 利率

泰禾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15

泰禾债

118339 2018

年

08

月

07

日

200,000 8.00%

泰禾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

期）

15

泰禾

02 118361 2018

年

09

月

25

日

200,000 7.75%

泰禾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

期）

15

泰禾

03 118375 2018

年

10

月

16

日

100,000 7.75%

泰禾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四

期）

15

泰禾

04 118437 2019

年

12

月

23

日

150,000 7.75%

泰禾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四

期）

15

泰禾

05 118438 2019

年

12

月

23

日

150,000 7.95%

泰禾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5

年 非 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

2016

年第一期 ）

16

泰禾

01 118585 2019

年

03

月

28

日

300,000 7.30%

泰禾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6

年 面 向合

格 投 资 者 公 开 发 行

公司债券 （品种一 ）

16

泰禾

02 112394 2021

年

05

月

25

日

300,000 6.00%

泰禾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6

年 面 向合

格 投 资 者 公 开 发 行

公司债券 （品种二 ）

16

泰禾

03 112395 2021

年

05

月

25

日

150,000 7.2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85.89% 82.40% 3.4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41 0.46 -10.87%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房地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92,739.7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1,969.0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0,618.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0%。

房地产业务一直是公司的核心业务，2017年上半年公司房地产板块实现销售收入811,253.99万元，结转面积457,350.67平方米，其中：住宅地产实现销售收入595,048.69万元，结转

面积354,519.66平方米；商业地产实现销售收入216,205.30万元，结转面积102,831.01平方米。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开发主要布局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福州、厦门、南京等主要二线城市。 上半年新进入合肥、南昌、郑州、武汉、济南等强势二线城市。 公司在北京

市场表现抢眼，与北科建合作的丽春湖院子一举实现清盘，此外，如昌平拾景园、泰禾中央广场等销售形势良好，使得公司在北京市场排行位居前列。

1、住宅地产

上半年，公司新开盘项目分别有苏州姑苏院子、杭州院子、昌平拾景园等。 姑苏院子是与华发股份合作开发的项目，首度开盘实现8.8亿元销售；昌平拾景园首开则实现了20亿的销

售。 这些都反映了泰禾的品牌正日渐深入人心。

此外，公司不断推进持续销售的热度，实现了良好的业绩。 厦门院子、上海红桥等项目不断挖潜，去化情况较为理想。 北京院子、北京泰禾1号院等有新品面市。 借三四线房地产市场

去库存之东风，公司宁德红树林、永泰红峪、长乐红誉等销售良好。

下半年公司货源充足，能够很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上海区域有市场颇为期待的与信达合作的上海院子等待开盘，目前蓄客形势良好。 北京西府大院、福州湾项目、桂山院子、厦门汀

溪院子、佛山院子等均已基本达到预售条件，有望在下半年实现开盘。

2、商业地产

公司一直坚持差异化定位竞争和多元化精品商业模式，打造的福州东二环泰禾广场东区项目上半年持续热销，占据福州商办市场主流地位。 泉州华大泰禾广场、泉州石狮泰禾广

场、泉州东海泰禾广场等，受益整体区域市场的升温，销售形势不俗，为公司贡献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上半年北京长安中心项目、北京泰禾中央广场项目销售情况良好，虽受到了北京商

办政策调整的影响，但由于产品具有较强的价值支撑，公司对后市仍有信心。 公司重点布局的深圳商办项目坪山泰禾中央广场7月也实现首度开盘。

下半年，公司东莞泰禾新天地、珠海泰禾广场等项目有望开盘，将能为当地奉献精心打造的商业地产作品。

报告期内，为聚焦房地产主业，公司出让了控股子公司福建三农化学农药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不再从事氟化工业务。 此外，公司介入文化产业的第一个作品，北京泰禾影城立水

桥店7月15日正式开业，市场反响良好。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郑州泰禾红门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合肥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南京泰禾锦鸿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河北泰禾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河北泰禾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河北泰禾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河北泰禾锦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河北泰禾锦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河北泰禾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北京泰禾锦辉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杭州禾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惠州市泰禾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北京泰禾锦兴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福悦居 （北京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郑州泰禾瑞德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郑州泰禾兴通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郑州泰禾润通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张家口鸿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张家口锦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张家口嘉信商贸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济南泰禾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济南锦兴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济南中维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石狮泰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南京泰禾鸿运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鸿运 （深圳 ）研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承德泰禾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承德泰禾锦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承德泰禾锦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承德泰禾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承德泰禾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承德泰禾鸿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天津泰禾鸿运集团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天津泰禾锦川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郑州泰禾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北京泰禾锦川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苏州泰禾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苏州锦润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苏州锦耀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苏州泰禾锦城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苏州泰禾锦鸿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苏州泰禾鸿运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郑州泰禾运成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郑州泰禾润康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郑州泰禾红悦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郑州泰禾盛澳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河南昊隆锦融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天津泰禾锦辉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天津泰禾锦润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天津泰禾锦鸿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天津泰禾锦丰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太原泰禾嘉华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太原泰禾嘉兴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太原泰禾锦辉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太原泰禾锦兴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太原泰禾鸿运置业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太原泰禾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设立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山西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河南润天置业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福建中设投资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杭州福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福州新海岸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杭州富阳野风乐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杭州多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江西蓝天碧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南昌世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福建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漳州新华都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龙海新华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漳州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原名为 “长泰广电房

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

)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尚未产生重大收益

福建三农化学农药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处置

处置对价与合并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

9,

411,950.82

元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 此外 ， 由于处置股

权 ， 原先计入本公司递延收益的征收土地使用权及

建筑物补偿款余额

141,481,238.68

元转入当期营业外

收入 。

泰禾金控 （平潭 ）集团有限公司 处置部分股权导致丧失控制权 无重大影响

上海禾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处置部分股权导致丧失控制权 无重大影响

上海懿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处置部分股权导致丧失控制权 无重大影响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其森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7-163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22日发出，于2017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到董事7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7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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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22日发出，于2017年8月2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举手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7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7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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